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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罗县节水型社会建设主要目标分解表
	序号
	指标
	指标属性
	2025年目标值
	责任单位

	1
	综合节水
	万元GDP用水量
	约束性
	较2020年下降17%
	发改局、水务局

	2
	
	水计量率（生活）
	预期性
	≥95%
	住建局、水务局

	3
	
	再生水利用率
	预期性
	≥40%（含工业园区）
	住建局、水务局

	4
	农业节水
	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
	约束性
	≥0.569
	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局

	5
	
	节水灌溉工程控制面积比例
	约束性
	≥90%
	农业农村局、水务局

	6
	
	高效节水灌溉工程控制面积比例
	约束性
	≥35%
	农业农村局、水务局

	7
	
	农业灌溉用水计量率
	预期性
	≥95%
	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局

	8
	工业节水
	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
	约束性
	较2020年下降9%
	水务局、发改局

	9
	
	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
	预期性
	≥90%
	工信局、水务局

	10
	
	节水型企业覆盖率
	预期性
	≥20%（其中重点用水行业节水型企业覆盖率≥50%）
	工信局、水务局

	11
	
	工业用水计量率
	约束性
	100%
	水务局、工信局

	12
	生活节水
	城市节水型生活器具普及率
	预期性
	100%
	节水型社会领导成员单位

	13
	
	城镇供水管网漏损率
	约束性
	≤9%
	住建局

	14
	
	节水型公共机构覆盖率
	预期性
	≥95%
	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水务局

	15
	
	节水型居民小区覆盖率
	预期性
	≥20%
	城关镇、水务局

	16
	水生态环境保护
	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
	约束性
	100%
	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

	17
	
	城镇污水处理率
	预期性
	≥95%
	住建局

	18
	
	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
	约束性
	100%
	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、
水务局

	19
	
	重点河流、湖泊、沟道水质达标
	约束性
	达到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规定标准
	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、
水务局

	20
	
	水土流失治理任务完成率
	预期性
	100%
	水务局、自然资源局

	21
	基本指标
	用水总量控制
	约束性
	取用水总量：8.34亿立方米；取用黄河水总量：7.58亿立方米；取用地下水总量0.67亿立方米
	水务局

	22
	管理指标
	节水资金投入
	预期性
	≥1‰
	财政局、水务局

	23
	
	污水处理费征收率
	约束性
	100%
	住建局

	24
	
	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际实施面积占计划实施面积的比例
	约束性
	100%
	水务局、财政局

	25
	
	实际执行水价加精准补贴（补贴工程运行维护部分）占运行维护成本比例达到100%
	约束性
	100%
	发改局、财政局

	26
	
	引黄自流灌区协会管理支斗渠覆盖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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